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并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規定而作出。茲
載列該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黎宗劍 

執行董事、副總裁 

 

 

 

 

中國北京，2019年8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黎宗劍；非執行董事為熊蓮花、楊毅、郭瑞
祥、胡愛民、李琦強和彭玉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湘魯、鄭偉、程列和耿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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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代码：601336      A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2019-044号 

H股股票代码： 01336      H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资产”）拟运用公司委托资金认购

中信信托-聚鑫71号复地投资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聚鑫71号”或“信

托计划”），该信托计划涉及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投资”）、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上海复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臻投

资”）、武汉复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复腾”）等五家公司（以

下合称“复星关联公司”）。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基于公平公正原则所进行的交

易，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况。 

 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本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过交易，

亦未发生过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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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本公司资产配置情况，新华资产拟运用本公司委托资金投资聚鑫 71 号，

投资金额预计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下同）。该信托计划系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作为受托人发起，用于向复地投资发放信托贷款，

最终用于归还复星高科对复地投资的股东借款。该信托计划的增信措施包括：1）

复地股份为该信托计划下复地投资还本付息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

复星高科出具流动性支持承诺函，为复地投资履行偿债义务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支付义务；3）武汉复腾以其持有的一项土地使用权为该信托计划

提供抵押担保；4）复臻投资作为出质人，以武汉复腾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鉴于复星关联公司均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郭广昌先生间接控制的法人，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复星关联公司为公司

的关联方，公司投资信托计划属于关联交易。 

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过交易，

亦未发生过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本次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根据《上市规则》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根据《上市规则》，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法人属于上市公司关联方，因郭广昌先生为间接持有本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自然人，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主体为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 “上交所”）监管规则下的关联方。 

由于复星关联公司属于郭广昌先生间接控制的公司，所以复星关联公司构成

本公司上交所监管规则下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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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复地投资 

关联方名称 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27 号 13 号楼 2 楼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房地产投资。 

2.复地股份 

关联方名称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510 号 9 楼 

注册资本 25.04 亿人民币 

主要股东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及以上相关行业的咨

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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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星高科 

关联方名称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陈启宇 

住所 上海市曹杨路 500 号 206 室 

注册资本 48 亿人民币 

主要股东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受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和其所投资企业以及其关联企业的委托，为

其提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服务、

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

接本集团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领域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4.复臻投资 

关联方名称 上海复臻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基平 

住所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秀山路 8 号 3 幢二层 T 区 2043 室（上海市崇

明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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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 上海复骥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5.武汉复腾 

关联方名称 武汉复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曾芳 

住所 武汉市硚口区沿河大道 187-189 号 9 楼 901 室 

注册资本 35 亿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 上海复臻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租赁；物业管理；商业经营管

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信托名称：中信信托-聚鑫 71 号复地投资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尚未成

立） 

2.受托人：中信信托成立于 1988 年 3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法定代表人为陈一松。中信信

托的经营范围为：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

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

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

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债券的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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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3.信托目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或其他

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设立本信托计划，并指令受托人依据本合同的约定以自己的名

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以期获得收益。 

4.信托规模：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单位总规模预计不超过 30 亿元。公司拟出

资不超过 15 亿元认购该信托计划份额。 

5.期限：信托计划尚未成立，期限待信托计划成立后确定。根据公司拟与中

信信托签署的《中信信托•聚鑫 71 号复地投资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该信托计划的预定期限为不超过 30 个月，自信托计划成立日起计算。该信托计

划分期发行，信托计划项下各期信托单位预期存续期限均为 24 个月，自各期信

托单位成立之日起计算，具体以信托计划《认购风险申明书》载明的期限为准。

信托计划期限自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至全部信托单位终止之日。根据信托合同

的约定，第 i 期信托单位期限延长 12 个月的，信托计划的预定期限延长至不超

过 42 个月。 

6.信托财产的运用：信托资金用于向复地投资发放信托贷款，最终用于归还

复星高科对复地投资的股东借款。 

7.增信措施：1）复地股份为该信托计划下复地投资还本付息提供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复星高科出具流动性支持承诺函，为复地投资履行偿债

义务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支付义务；3）武汉复腾以其持有的一项

土地使用权为信托计划提供抵押担保；及 4）复臻投资作为出质人，以武汉复腾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二）关联交易价格 

公司作为委托人，基于对该信托计划的收益性和安全性进行分析判断后进行

投资决策，拟认购该信托计划的信托单位。相关交易均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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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开展，具体交易价格均参照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协商确定。 

不存在可能导致本次交易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向关联方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或

接收关联方不当利益输送的因素。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在本次关联交易获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公司拟与中信信托签署《中信信托•

聚鑫 71 号复地投资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认购上述信托计划的信托单位。该信托计划系中信信托作为受托人发

起，用于向复地投资发放信托贷款，最终用于归还复星高科对复地投资的股东借

款。该信托计划由复地股份等 4 家关联方法人提供增信措施，信托计划交易结构

如前所述。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政策为参考具体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协商确定，公司作为

该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投

资。 

3.支付方式 

本次认购信托计划信托单位的支付方式为现金。 

4.合同生效条件 

信托合同经委托人和受托人签署后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为本公司日常业务中发生的交易，有利

于公司资金运用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按照公平、公正的

市场化原则进行，对本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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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与五家复星关联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投资聚鑫 71 号，关联

董事彭玉龙先生回避表决。根据《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查了本议案所述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与五家复星关联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对前述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相关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2.以上关联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定价公允，是以公平、公正、市

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的交易，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8 日 

报备文件 

1、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